
附件

主旨：有關○○福君於本市文山區老泉段二小段○○地號土地建造執照
申請乙案，復如說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復　貴局九十三年一月六日北市工建字第○九三五一○三二七

○○號函。
二、本案係旨揭地號土地申請保護區作「宗祠及宗教建築」使用，
前於八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掛號申請建造執照、八十七年十月
六日二度重新掛號申請建造執照、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三度
重新掛號申請建造執照，因三次建造孰照申請案均已逾建築法
復審期限，　貴局依規定予以註銷在案，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
八日再次掛號申請建造執照，因該址前經本府都市發展局八十
八年四月二十日以北市都三字第八七二二五一五二○○號函略以：
「……經查符合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管制審議委員會審議
決議」，得否以八十八年四月二十日都市設計審議變更設計核
備當時之「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附條件允許使用之核
准基準表」規定，為建造執照核發時所依據之都市計畫相關法
令適用日期產生疑義。

三、查本件依　貴局來函說明四以：「有關本局於八十五年至九十
一年間前、後三次逾建築法復審期限註銷，其申請程序已終結，
本次申請案係於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方提出申請……。」則
前三次之申請案程序既已終結，本次申請案係於九十二年十一
月二十八日方提出申請，原則上應以申請時之法令據以辦理核
發建造執照。惟本案經洽　貴局及都市發展局表示，有關本案
之都市設計審議部分業於八十四年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
用管制審議委員會（現為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
審議委員會）決議通過，八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及九十一年四月
八日係有關都市設計審議變更設計之核備，而都市設計審議之
內容主要係針對有關都市計畫法令相關規定之審議，其與建造
執照之關係類似於二階段行政處分，則於都市設計容議業已通
過之部分，原則上應予以尊重，況從信賴保護理論而言，申請
人於申請都市設計審議，就已審議通過之部分原則上已產生信
賴，並因而有所作為，則申請人之此種信賴原則上應加以保護，
故就第一階段都市設計審議通過之事項，似得作為核發建築執
照之基礎，合先敘明。

四、本案主要之爭議點為八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發布實施之臺北市
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附條件允許使用核准基準表與九十一年
三月十三日發布之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附條件允許使用核准標
準（以下簡稱核准標準），有關保護區作宗祠及宗教建築使用，



依現行核准標準規定，新增「基地面積三○○○平方公尺以上者，
須完成都市計畫變更之法定程序」及「不得位於高度環境敏感
地區」二個核准條件，而該二個核准條件經洽都市發展局表示
係屬都市設計審議時所須審查之範圍，則於八十四年都市設計
審議通過時既尚未有該二個條件，且都市設計審議也已通過，
參照上述三之說明，於建造執照審查時，似不得再據以重新審
查該二個核准條件。惟衡量新法增訂上開條款之精神，　貴局
於建造執照審核時，應同時兼顧加強確保公共安全。

五、又為避免爭議，嗣後就類此案件應通盤檢討是否於相關法規中
予以釐清兩者之適用關係，以杜爭議。


